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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 CB(2)111/04-05(05)號文件 

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有 關 搜 查 及 檢 取 新 聞 材 料 權 力 的 比 較 研 究  

 

目 的  

 律 政 司 已 就 澳 大 利 亞 、 加 拿 大 、 新 西 蘭 、 英 國 及 美 國 等 五 個 司

法 管 轄 區 的 執 法 機 關 搜 查 及 檢 取 新 聞 材 料 的 權 力 進 行 研 究 ， 並 與 下

文 所 概 述 的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例 》 (第 1 章 )第 X I I 部 的 法 定 安 排 作 一

比 較 。 本 文 件 現 把 研 究 所 得 加 以 撮 述 。  

第 1 章 的 安 排  

2 .  第 1 章 的 安 排 就 執 法 機 關 取 用 新 聞 材 料 1 制 定 一 個 三 級 制 度 ，

即 －  

(a)  第 一 級 (交 出 令 ， 各 方 之 間 的 聆 訊 )  －  在 這 一 級 ， 有 關 人

員 可 向 區 域 法 院 或 原 訟 法 庭 法 官 申 請 交 出 令 ， 要 求 管 有 新

聞 材 料 的 人 把 材 料 交 出 或 讓 有 關 人 員 取 用 。 該 命 令 的 申 請

須 以 各 方 之 間 的 法 律 程 序 進 行 ， 即 雙 方 面 均 出 席 聆 訊 。 在

命 令 發 出 前 ， 有 關 人 員 必 須 令 法 官 信 納 申 請 符 合 數 項 條

件，當 中 包 括：有 關 材 料 相 當 可 能 對 就 某 項 可 逮 捕 的 罪 行 2 

而 進 行 的 調 查 有 重 大 價 值 ， 以 及 作 出 該 命 令 是 符 合 公 眾 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根 據 第 1 章 第 8 2 ( 1 )條 的 定 義 ， “新 聞 材 料 ”指 “在 符 合 第 ( 2 )款 的 規 定 下 ， 為 新 聞 傳

播 的 目 的 而 取 得 或 製 備 的 任 何 材 料 ”。 第 8 2 ( 2 )條 訂 明 “就 本 部 而 言 ， 如 材 料 由 某 人

管 有 ， 而 該 人 是 為 新 聞 傳 播 的 目 的 而 取 得 或 製 備 該 材 料 的 ， 該 材 料 方 屬 新 聞 材

料 ”。 第 8 2 ( 3 )條 進 一 步 訂 明 “凡 某 人 自 另 一 人 處 收 取 材 料 ， 而 該 另 一 人 的 意 願 為 該

收 取 材 料 的 人 須 為 新 聞 傳 播 的 目 的 而 使 用 該 材 料 ， 則 該 收 取 材 料 的 人 須 被 視 為 是

為 該 目 的 而 取 得 該 材 料 。 ”  
2  根 據 第 1 章 第 3 條 的 定 義 ， “可 逮 捕 的 罪 行 ”指 “由 法 律 規 限 固 定 刑 罰 的 罪 行 ， 或 根

據、憑 藉 法 例 對 犯 者 可 處 超 過 1 2 個 月 監 禁 的 罪 行，亦 指 犯 任 何 這 類 罪 行 的 企 圖 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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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 ， 後 者 包 括 考 慮 該 命 令 相 當 可 能 會 為 有 關 調 查 帶 來 的 利

益，並 考 慮 管 有 該 材 料 的 人 持 有 該 材 料 的 情 況 (例 如 有 關 材

料 是 否 作 為 機 密 材 料 提 供 )。任 何 人 不 遵 從 交 出 令，或 在 申

請 命 令 的 通 知 送 達 後，銷 毀 或 更 改 有 關 的 材 料，即 屬 犯 罪。 

(b)  第 二 級 (申 請 手 令 ， 檢 取 及 密 封 新 聞 材 料 )  －  這 一 級 訂 明

有 關 人 員 可 向 區 域 法 院 或 原 訟 法 庭 法 官 單 方 面 申 請 手 令 ，

授 權 他 進 入 處 所 搜 尋 或 檢 取 新 聞 材 料 。 這 類 申 請 須 經 紀 律

部 隊 首 長 級 人 員 親 自 批 准 方 可 作 出 。 再 者 ， 申 請 人 須 令 法

官 信 納 ︰ ( a )有 人 不 遵 從 就 有 關 材 料 發 出 的 交 出 令 ； 或 ( b )

除 了 第 一 級 所 定 的 條 件 大 部 分 已 經 符 合 外 ， 申 請 交 出 令 並

不 切 實 可 行 ， 或 就 舉 行 各 方 之 間 的 聆 訊 而 向 另 一 方 送 達 通

知 ， 可 能 會 嚴 重 損 害 有 關 調 查 。 依 據 手 令 檢 取 的 新 聞 材 料

須 加 以 密 封 。 遭 檢 取 材 料 的 人 可 作 出 各 方 之 間 的 申 請 ， 要

求 取 回 材 料 。 除 非 法 官 信 納 讓 有 關 當 局 使 用 材 料 是 符 合 公

眾 利 益 ， 否 則 他 須 命 令 有 關 方 面 立 即 把 材 料 交 還 該 人 。  

(c)  第 三 級 ( 申 請 手 令 、 檢 取 和 使 用 新 聞 材 料 )  －  如 情 況 特

殊 ， 有 關 人 員 可 採 用 第 三 級 模 式 ， 即 單 方 面 申 請 手 令 和 立

即 使 用 檢 得 的 新 聞 材 料 。 除 了 須 符 合 第 二 級 的 全 部 額 外 規

定 外 ， 有 關 人 員 還 須 提 出 證 明 ， 令 法 官 信 納 如 不 批 准 立 即

取 用 材 料 ， 可 能 會 嚴 重 損 害 有 關 調 查 。  

3 .  有 一 點 須 要 留 意 ： 第 1 章 的 安 排 並 沒 有 賦 予 執 法 機 關 新 的 權 力

搜 查 或 檢 取 新 聞 材 料 。 反 而 ， 它 把 這 些 執 法 機 關 進 入 處 所 搜 查 或 檢

取 新 聞 材 料 的 法 定 權 力 加 以 限 制 。  

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情 況 概 述  

4 .  在 我 們 進 行 研 究 的 五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中 ， 英 國 和 美 國 所 實 施 的 安

排 ， 與 香 港 在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例 》 (第 1 章 )第 X I I 部 所 採 用 的 相 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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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 ， 執 法 機 關 獲 賦 予 的 一 般 搜 查 及 檢 取 權 力 ， 其 適 用 範 圍 不 包 括 新

聞 材 料 。 該 兩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都 另 外 設 有 特 定 的 法 定 安 排 ， 對 搜 查 及

檢 取 新 聞 材 料 一 事 作 出 規 定 和 規 管。英 國 根 據《 1 9 8 4 年 警 察 及 刑 事

證 據 法 》 (《 警 察 及 刑 事 證 據 法 》 )採 用 二 級 制 (即 交 出 令 和 搜 查 令 )，

美 國 則 根 據 《 1 9 8 0 年 保 障 私 隱 法 》 (《 保 障 私 隱 法 》 )  (《 美 國 法 典 》

第 4 2 篇 第 2 0 0 0 a a 條 )也 施 行 二 級 制 (即 傳 召 文 件 令 和 搜 查 令 ) 3。  

5 .  至 於 其 他 三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， 即 澳 大 利 亞 、 加 拿 大 及 新 西 蘭 ， 我

們 找 不 到 任 何 有 關 搜 查 及 檢 取 新 聞 材 料 的 特 定 法 例 。 看 來 ， 執 法 機

關 獲 賦 予 的 一 般 搜 查 及 檢 取 權 力 ， 也 適 用 於 新 聞 機 構 和 新 聞 材 料 。

然 而 ， 加 拿 大 和 新 西 蘭 的 法 院 根 據 該 國 本 身 載 於 憲 法 或 法 例 之 內 的

人 權 法 案 ， 對 搜 查 及 檢 取 新 聞 材 料 的 權 力 制 訂 了 具 體 的 原 則 。  

一 般 安 排 ： 澳 大 利 亞 、 加 拿 大 及 新 西 蘭  

6 .  澳 大 利 亞 、 加 拿 大 及 新 西 蘭 所 採 用 的 一 般 安 排 ， 現 概 述 如 下 。  

澳 大 利 亞  

7 .  在 澳 大 利 亞，澳 大 利 亞 聯 邦 涉 及 搜 查 令 的 主 要 法 例 條 文 是 1 9 1 4

年 的 《 罪 行 法 》 第 3 E 條 。 有 關 條 文 賦 予 裁 判 官 或 太 平 紳 士 權 力 ，

如 他 基 於 經 宣 誓 作 出 的 告 發 而 信 納 有 合 理 理 由 懷 疑 在 有 關 處 所 之 內

藏 有 或 將 於 未 來 7 2 小 時 內 藏 有 可 作 為 證 據 的 材 料 (意 指 “與 一 項 公

訴 罪 行 有 關 的 物 件 ， 或 與 一 項 簡 易 罪 行 有 關 的 物 件 ， 包 括 以 電 子 形

式 存 在 的 物 件 ” )， 他 便 有 權 簽 發 手 令 搜 查 有 關 處 所 。 執 行 手 令 人 員

亦 獲 授 權 檢 取 在 處 所 內 發 現 可 作 為 證 據 的 材 料 (第 3 F 條 )。有 關 條 文

沒 有 特 別 訂 明 如 何 對 待 新 聞 材 料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英 國 方 面 ， 《 警 察 及 刑 事 證 據 法 》 第 1 3 條 把 “新 聞 材 料 ”加 以 界 定 ， 有 關 定 義 在 所

有 要 項 上 與 香 港 法 例 第 一 章 第 8 2 條 的 “新 聞 材 料 ”的 定 義 相 同  －  見 上 文 註 1。 美

國 方 面 ， 《 保 障 私 隱 法 》 採 用 了 “著 作 成 果 材 料 ”的 概 念  －  見 本 文 件 第 1 9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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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拿 大  

8 .  在 加 拿 大 ， 1 9 8 5 年 加 拿 大 修 訂 本 法 規 中 的 《 刑 法 》 第 4 8 7 條 ，

就 一 般 刑 事 調 查 而 簽 發 進 入 及 搜 查 處 所 手 令 的 權 力 作 出 規 定 。 有 關

條 文 賦 予 治 安 官 權 力 ， 如 他 基 於 經 宣 誓 作 出 的 告 發 而 信 納 有 合 理 理

由 相 信 在 有 關 處 所 之 內 藏 有 ( a )任 何 涉 及 已 經 觸 犯 或 懷 疑 已 經 觸 犯

《 刑 法 》或 其 他 國 會 法 令 所 指 的 罪 行 的 物 件；或 ( b )第 4 7 8 ( 1 )條 所 載

的 某 些 與 罪 行 相 關 的 材 料 ， 他 便 有 權 簽 發 搜 查 令 。 該 條 文 沒 有 特 別

訂 明 如 何 對 待 新 聞 材 料 。  

9 .  至 於 針 對 新 聞 材 料 引 用《 刑 法 》第 4 8 7 條 的 一 般 搜 查 權 力 方 面，

加 拿 大 最 高 法 院 在 兩 個 同 類 案 件 C a n a d i a n  B r o a d c a s t i n g  C o r p  v  

L e s s a r d  6 7  C C C  ( 3 r d )  5 1 7 ( 1 9 9 1 )案 及 C a n a d i a n  B r o a d c a s t i n g  C o r p  v  

A G  f o r  N e w  B r u n s w i c k  e t  a l ,  6 7  C C C  ( 3 r d )  5 4 4  ( 1 9 9 1 )案 中 作 出 裁 定 ︰

“《 人 權 憲 章 》 第 2 ( b )  條 就 言 論 自 由 賦 予 的 憲 法 保 護 沒 有 … … 就 簽

發 搜 查 令 引 入 任 何 新 的 或 附 加 的 規 定 。 該 條 文 所 提 供 的 是 一 個 背

景 ， 用 以 衡 量 作 出 搜 查 是 否 合 理 。 該 條 文 不 僅 要 求 必 須 詳 細 考 慮 應

否 發 出 手 令 ， 更 加 要 求 必 須 就 搜 查 傳 媒 處 所 ， 詳 細 考 慮 可 能 需 要 適

當 附 加 的 條 件 。 ”  (見 上 文 A G  f o r  N e w  B r u n s w i c k 案 第 5 5 6 頁 C o r y

法 官 所 述 。 )  

1 0 .  C o r y 法 官 (代 表 多 數 裁 決 的 意 見 ， 見 判 決 第 5 6 0 頁 )並 進 一 步 訂

出 治 安 官 在 決 定 行 使 酌 情 決 定 權 針 對 報 章 簽 發 搜 查 令 之 前 應 考 慮 的

9 項 因 素 －  

(a)  確 保 符 合《 刑 法 》第 4 8 7 ( 1 ) ( b )條 有 關 簽 發 搜 查 令 的 所 有 規

定 ， 這 點 非 常 重 要 。  

(b)  如 已 符 合 法 定 條 件 ， 治 安 官 便 應 考 慮 所 有 情 況 ， 以 決 定 是

否 行 使 酌 情 決 定 權 ， 簽 發 手 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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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治 安 官 應 確 保 ， 國 家 在 調 查 和 檢 控 罪 案 方 面 的 利 益 ， 以 及

傳 媒 蒐 集 新 聞 材 料 和 發 放 新 聞 可 享 有 的 私 隱 權 ， 這 兩 種 對

立 的 利 益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傳 媒 對 民 主 社 會 的 運 作 起 重 要 作

用 ， 這 點 必 須 緊 記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新 聞 媒 體 不 會 牽 連 在 正 在

偵 查 的 罪 行 中 。 他 們 是 真 正 不 知 情 的 第 三 者 。 在 作 出 衡 量

以 確 保 兩 者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， 以 及 考 慮 如 何 對 手 令 施 加 條 件

的 時 候 ， 須 考 慮 上 述 的 特 別 重 要 因 素 。  

(d)  支 持 申 請 的 誓 章 必 須 有 足 夠 的 詳 細 資 料 ， 使 治 安 官 能 妥 為

行 使 酌 情 決 定 權 ， 以 簽 發 搜 查 令 。  

(e)  雖 然 這 不 是 憲 法 上 的 規 定 ， 但 誓 章 材 料 一 般 應 披 露 是 否 可

藉 另 一 個 來 源，合 理 地 取 得 資 料，另 外，若 有 另 一 個 來 源 ，

則 應 披 露 已 就 該 來 源 作 出 調 查 ， 並 已 盡 一 切 合 理 的 努 力 嘗

試 取 得 資 料 。  

(f)  若 所 尋 求 的 資 料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已 獲 傳 媒 發 布 ， 這 會 是 一 項

有 利 於 簽 發 搜 查 令 的 因 素 。  

(g)  若 治 安 官 決 定 簽 發 手 令 搜 查 傳 媒 處 所 ， 則 應 考 慮 對 執 行 手

令 施 加 若 干 條 件 ， 使 傳 媒 機 構 在 刊 登 或 發 布 新 聞 的 過 程 中

不 會 受 到 不 合 理 的 阻 礙 。  

(h)  若 在 簽 發 搜 查 令 之 後 ， 發 現 有 關 當 局 沒 有 披 露 可 能 足 以 影

響 簽 發 手 令 決 定 的 相 關 資 料 ， 可 能 會 引 致 手 令 無 效 。  

( i)  同 樣 地 ， 若 搜 查 本 身 是 不 合 理 地 進 行 ， 這 可 能 會 使 搜 查 無

效 。  

新 西 蘭  

1 1 .  新 西 蘭 1 9 5 7 年 的《 簡 易 法 律 程 序 法 》第 1 9 8 條 授 權 所 有 地 方 法

院 法 官 、 高 等 法 院 法 官 或 司 法 常 務 官 ， 如 根 據 經 宣 誓 而 作 出 的 書 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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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，信 納 有 合 理 理 由 相 信 處 所 內 有 ( a )任 何 涉 及 已 經 觸 犯 或 懷 疑 已

經 觸 犯 任 何 可 判 處 監 禁 罪 行 的 物 件；或 ( b )第 1 9 8 ( 1 )條 所 載 的 某 些 與

罪 行 相 關 的 材 料 ， 他 可 以 簽 發 搜 查 及 檢 取 令 。 該 條 文 沒 有 特 別 訂 明

如 何 對 待 新 聞 材 料 。  

1 2 .  上 訴 法 院 在 T e l e v i s i o n  N e w  Z e a l a n d  L t d  v  A - G  P o l i c e  [ 1 9 9 5 ]  2  

N Z L R  6 4 1 一 案 的 決 定 中 ， 曾 考 慮 第 1 9 8 條 應 如 何 用 於 新 聞 界 的 問

題 。 上 訴 法 院 表 示 ， 就 強 制 搜 查 的 法 定 權 力 而 言 ， 不 論 是 簽 發 手 令

還 是 執 行 手 令 的 權 力 ， 這 些 法 定 權 力 的 行 使 必 須 合 理 。 雖 然 新 西 蘭

的 《 人 權 法 案 》 沒 有 另 行 訂 明 新 聞 自 由 ， 但 新 聞 自 由 是 新 西 蘭 《 人

權 法 案 法 》第 1 4 條 所 確 認 的 言 論 自 由 的 重 要 一 環。上 訴 法 院 在 研 究

有 關 搜 查 令 的 眾 多 海 外 典 據 ( 包 括 加 拿 大 最 高 法 院 的 L e s s a r d 及

B r u n s w i c k 案 例 )後，訂 下 了 下 列 的 指 引 (見 判 詞 第 6 4 7 - 8 頁 )，用 以 考

慮 批 准 發 出 針 對 傳 媒 機 構 的 手 令 或 執 行 搜 查 是 否 合 理 －  

(a)  如 沒 有 顯 示 傳 媒 機 構 曾 觸 犯 任 何 罪 行 ， 而 且 該 機 構 只 是 記

錄 所 發 生 的 事 件 ， 這 可 能 包 括 其 他 人 所 觸 犯 的 罪 行 ， 則 不

應 針 對 微 不 足 道 或 實 屬 輕 微 的 個 案 ， 引 用 搜 查 令 這 種 侵 犯

性 的 程 序 。  

(b)  在 切 實 可 行 範 圍 內 ， 不 應 發 出 或 執 行 會 損 害 向 公 眾 發 布 新

聞 的 手 令 。  

(c)  如 發 出 或 執 行 手 令 會 引 致 傳 媒 機 密 資 料 來 源 “枯 竭 ”的 重 大

危 機 ， 則 只 有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， 才 可 因 確 有 必 要 維 護 公 義 而

批 准 發 出 或 執 行 手 令 。  

(d)  執 行 手 令 時 應 顧 及 他 人 ， 在 切 實 可 行 範 圍 內 把 對 傳 媒 機 構

業 務 的 滋 擾 減 到 最 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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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 批 准 發 出 手 令 與 否 的 另 一 個 考 慮 因 素 ， 是 有 關 材 料 對 檢 控

的 相 對 重 要 性 。 正 確 的 衡 量 準 則 是 ， 只 有 當 有 關 材 料 對 法

庭 裁 決 有 關 問 題 有 直 接 及 重 要 的 作 用 時 ， 才 可 發 出 手 令 。  

特 定 安 排 ： 英 國 和 美 國  

1 3 .  以 下 闡 述 英 國 和 美 國 有 關 新 聞 材 料 的 特 定 法 定 安 排 。  

英 國  

1 4 .  在 英 國，《 警 察 及 刑 事 證 據 法 》引 入 特 定 保 障，保 護 某 些 類 別 主

要 屬 機 密 性 質 的 材 料 ， 包 括 新 聞 材 料 。《 警 察 及 刑 事 證 據 法 》 第 9

條 規 定，任 何 授 權 發 出 搜 查 令 的 原 有 法 令，不 可 用 於 授 權 搜 查 “豁 除

材 料 ”或 “特 別 程 序 材 料 ”。機 密 的 新 聞 材 料 屬 前 者，而 非 機 密 的 新 聞

材 料 則 屬 後 者 。 調 查 人 員 只 可 在 有 限 的 情 況 下 ， 以 符 合 《 警 察 及 刑

事 證 據 法 》 附 表 1 所 列 的 特 別 程 序 ， 取 用 這 兩 類 新 聞 材 料 。  

1 5 .  《 警 察 及 刑 事 證 據 法 》 就 執 法 機 關 取 用 新 聞 材 料 制 定 一 個 二 級

制 度 －  

(a)  第 一 級 (交 出 令 ， 各 方 之 間 的 聆 訊 )  －  在 這 一 級 下 ， 警 員

可 向 巡 迴 法 官 申 請 交 出 令 ， 要 求 管 有 新 聞 材 料 的 人 把 材 料

交 出 或 讓 有 關 人 員 取 用 。 該 命 令 的 申 請 須 以 各 方 之 間 的 法

律 程 序 進 行 。 依 據 《 警 察 及 刑 事 證 據 法 》 發 出 的 有 關 《 工

作 守 則 》，必 須 有 督 察 或 以 上 職 級 人 員 簽 署 的 書 面 授 權，才

能 作 出 有 關 申 請 。 此 外 ， 有 關 人 員 必 須 令 法 官 信 納 已 符 合

若 干 規 定 (即 符 合《 警 察 及 刑 事 證 據 法 》附 表 1 所 列 取 用 新

聞 材 料 的 兩 組 條 件 之 一 )，法 庭 才 會 作 出 有 關 命 令。第 一 組

取 用 新 聞 材 料 的 條 件 ( 只 適 用 於 特 別 程 序 材 料 ) 有 多 項 規

定 ， 當 中 包 括 ： 有 關 材 料 相 當 可 能 對 某 項 可 逮 捕 的 嚴 重 罪



 

- 8 -  

 

行 4 而 進 行 的 調 查 有 重 大 價 值 ， 以 及 鑑 於 該 命 令 相 當 可 能

會 為 有 關 調 查 帶 來 利 益 ， 並 考 慮 到 管 有 該 材 料 的 人 持 有 該

材 料 的 情 況 後 ， 認 為 作 出 該 命 令 是 符 合 公 眾 利 益 的 。 第 二

組 取 用 新 聞 材 料 的 條 件 (同 時 適 用 於 豁 除 材 料 及 特 別 程 序

材 料 兩 者 )有 多 項 規 定，當 中 包 括 ︰ 如 非 因《 警 察 及 刑 事 證

據 法 》 第 9 條 禁 止 就 有 關 新 聞 材 料 簽 發 搜 查 令 ， 就 可 根 據

附 表 1 以 外 的 成 文 法 則 向 警 員 簽 發 手 令 ， 授 權 搜 查 有 關 處

所 以 取 得 該 等 材 料，此 外，簽 發 有 關 手 令 的 做 法 是 恰 當 的。

若 任 何 人 違 反 交 出 令 的 規 定 ， 巡 迴 法 官 可 將 他 視 作 已 觸 犯

藐 視 皇 室 法 庭 罪 處 理 。  

(b)  第 二 級 (搜 查 令 ， 單 方 面 的 聆 訊 )  －  這 一 級 訂 明 警 察 可 向

巡 迴 法 官 提 出 單 方 面 申 請 ， 要 求 發 出 手 令 授 權 他 進 入 處 所

搜 尋 或 檢 取 新 聞 材 料 。 依 據 《 警 察 及 刑 事 證 據 法 》 發 出 的

有 關《 工 作 守 則 》，必 須 有 督 察 或 以 上 職 級 人 員 簽 署 的 書 面

授 權 ， 才 能 作 出 有 關 申 請 。 此 外 ， 申 請 人 須 令 法 官 信 納 ：

( a ) 申 請 符 合 第 二 組 取 用 有 關 材 料 的 條 件 及 另 一 方 面 没 有

履 行 交 出 令 ﹔ 或 ( b )除 符 合 任 何 一 組 取 用 有 關 材 料 的 條 件

外 ， 申 請 交 出 令 並 不 切 實 可 行 ， 或 就 舉 行 各 方 之 間 的 聆 訊

而 向 另 一 方 送 達 通 知 ， 可 能 會 嚴 重 損 害 有 關 調 查 。  

1 6 .  法 例 沒 有 規 定 依 據 手 令 取 用 的 新 聞 材 料 必 須 密 封。《 警 察 及 刑 事

證 據 法 》 也 沒 有 特 定 條 文 訂 明 可 透 過 提 出 各 方 之 間 的 申 請 ， 要 求 取

回 材 料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根 據 《 警 察 及 刑 事 證 據 法 》 第 1 1 6 條 的 定 義 ， “可 逮 捕 的 嚴 重 罪 行 ”指 ( a )屬 《 警 察

及 刑 事 證 據 法 》第 2 4 條 所 指 的 可 逮 捕 的 罪 行，以 及 ( b )符 合 嚴 重 罪 行 的 法 定 準 則 的

任 何 一 項 準 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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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 國  

1 7 .  美 國 的 最 高 法 院 在 Z u r c h e r  v  S t a n f o r d  D a i l y  4 3 6  U S  5 4 7  ( 1 9 7 8 )

一 案 中 ， 裁 定 維 持 警 方 可 以 搜 查 報 館 以 蒐 集 資 料 以 協 助 調 查 案 件 的

能 力 ， 理 據 是 美 國 憲 法 的 第 一 修 正 案 並 不 保 障 傳 媒 免 受 依 據 有 效 手

令 進 行 的 有 效 搜 查 。 大 法 官 W h i t e 在 撰 寫 法 庭 意 見 時 表 示 ： “ 如 果

執 行 得 當 ， 發 出 手 令 的 先 決 條 件 ， 即 － 很 可 能 成 理 的 因 由 、 明 確 的

搜 查 地 點 和 檢 取 物 品 以 及 整 體 的 合 理 程 度 ， 應 足 以 就 依 據 手 令 搜 查

報 館 所 假 定 構 成 的 損 害 提 供 足 夠 的 保 障 … … ＂ (見 第 5 6 5 至 5 6 6 頁 )。 

1 8 .  美 國 國 會 制 定 的 《 1 9 8 0 年 保 障 私 隱 法 》 (《 保 障 私 隱 法 》 )， 加

強 了 對 傳 媒 報 館 免 受 搜 查 的 保 障 。 根 據 《 保 障 私 隱 法 》 ， 執 法 機 關

除 非 有 很 可 能 成 理 的 因 由 相 信 有 從 事 向 公 眾 發 布 資 料 的 人 士 犯 了 罪

行 或 以 傳 召 方 式 發 出 通 知 會 導 致 失 去 證 據 ， 否 則 不 得 搜 查 那 些 機 構

或 人 士 。  

1 9 .  更 具 體 地 說 ， 根 據 《 保 障 私 隱 法 》 ， 當 有 合 理 理 由 相 信 該 人 具

有 向 公 眾 發 布 報 紙、書 籍、節 目 廣 播 或 其 他 相 類 的 公 開 通 訊 的 目 的，

政 府 官 員 不 得 就 任 何 刑 事 罪 行 的 調 查 或 檢 控 ， 搜 查 及 檢 取 該 人 管 有

的 “著 作 成 果 材 料 ”  5及 “文 件 材 料 ”  (不 包 括 著 作 成 果 材 料 )。 除 了 一

些 重 要 的 例 外 情 況 外 ， 《 保 障 私 隱 法 》 規 定 執 法 機 關 必 須 依 賴 傳 媒

的 合 作 ， 或 透 過 文 件 傳 召 令 的 法 庭 程 序 ， 以 取 得 有 關 材 料 。 這 些 例

外 情 況 包 括 下 列 各 項 －  

(a)  有 很 可 能 成 理 的 因 由 令 人 相 信 管 有 該 等 材 料 的 人 已 觸 犯 或

正 觸 犯 與 該 等 材 料 相 關 的 刑 事 罪 行 (但 有 例 外 情 況 )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根 據《 保 障 私 隱 法 》第 2 0 0 0 a a - 7 條 的 定 義， “著 作 成 果 材 料 ”指 “ ( i )預 期 將 該 等 材 料

告 知 公 眾 而 由 管 有 該 等 材 料 的 人 或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所 擬 備、製 作 或 撰 寫，或 創 造 的 ；

( i i )為 將 該 等 材 料 告 知 公 眾 而 管 有 的 ； 及 ( i i i )包 括 思 想 上 的 印 象 、 結 論 、 意 見 … …

的 材 料 ， 但 不 包 括 違 禁 品 或 犯 罪 所 得 或 以 其 他 刑 事 方 式 取 得 的 物 件 ， 或 經 設 計 或

擬 用 作 或 正 用 作 或 已 用 作 犯 罪 手 段 的 財 產 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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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有 理 由 相 信 有 必 要 即 時 檢 取 該 等 材 料 ， 以 避 免 有 人 死 亡 或

身 體 嚴 重 受 傷 ；  

(c)  有 理 由 相 信 傳 召 文 件 令 而 發 出 通 知 ， 會 導 致 該 等 材 料 遭 到

銷 毀 、 更 改 或 隱 藏 ； 或  

(d)  沒 有 回 應 傳 召 文 件 令 而 交 出 該 等 材 料 ( 須 不 抵 觸 其 他 條

件 )。  

只 有 在 符 合 上 述 第 ( a )或 ( b )項 的 情 況 下 ， 方 可 准 予 搜 查 “著 作 成 果 材

料 ”。 此 外 ， 發 出 手 令 的 申 請 須 經 政 府 的 代 表 律 師 核 准 (因 緊 急 事 故

則 除 外 )。  

結 語  

2 0 .  當 局 引 入 並 實 施 特 定 的 法 定 安 排 ， 透 過 第 1 章 所 定 的 三 級 制

度 ， 以 規 管 執 法 人 員 搜 查 及 檢 取 新 聞 材 料 ， 反 映 了 政 府 和 公 眾 對 新

聞 自 由 的 重 視 。 從 比 較 角 度 來 看 ， 上 述 五 個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採 用 了

不 同 安 排 來 保 護 新 聞 材 料。第 1 章 的 法 定 安 排 所 採 取 的 三 級 制 度 (特

別 是 在 第 二 級 下 密 封 已 檢 取 的 新 聞 材 料 )是 香 港 法 例 獨 有 的，顯 示 了

香 港 特 區 持 續 作 出 努 力 ， 務 求 在 新 聞 自 由 與 符 合 有 效 執 法 的 公 眾 利

益 這 兩 者 之 間 ， 取 得 適 當 的 平 衡 。  

 

律 政 司  

2 0 0 4 年 1 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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